
臺北市政府 111.06.23.  府訴一字第 1116082278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協會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1年 3月 8日

北市社老字第 1113033772號函關於未獲補助部分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

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訴願人為原處分機關核准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立案證書：北市社會

　　字第 xxxx號），以民國（下同）111年 1月 10日原處分機關 111年度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 8-9時段申請表（下稱 111年 1月 10日申請表），申請

　　方案類型為 8-9個時段/週，並提供健康促進、餐飲服務、電話問安及

　　關懷訪視，服務內容之實施期程自 111年 1月 3日至 12月 30日；課程/講

　　座資訊表及據點時程表記載，據點開放時段為週一至週五，預定辦理

　　共餐（午餐）及課程（社交聯誼、科技資訊、醫藥保健、藝術、生活

　　知識、運動、其他）等，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補助設施設備費【新臺幣

　　（下同）4萬 8,280元】、業務費、人事費、房屋租金及雇主應負擔保

　　費，申請補助計畫總經費合計 112萬 5,724元。

二、原處分機關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下稱補助辦法）第

　　6條、第 7條、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

　　（下稱實施計畫）第玖點及 111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各類型據點之補助項目及標準（下稱 111年度

　　補助項目及標準）第 3點規定，於 111年 2月 11日辦理初審，嗣於 2月 17

　　日提交複審小組進行複審後，以 111年 3月 8日北市社老字第 111303377

　　2號函（下稱原處分）檢送 111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補助經費核定表（下稱補助經費核定表）通知訴願人，同

　　意補助總經費合計 108萬 2,244元（包含設施設備費之行動硬碟、彈力



　　帶及彈力條等 3個項目），設施設備費之其餘 5個項目（急救箱、體脂

　　計、折疊椅 /椅子、額溫槍或耳溫槍及可移動便攜式防疫隔板）不予

　　補助。訴願人不服上開未獲補助部分之處分，於 111年 3月 24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老人福利法第 27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

　　下列事項：一、鼓勵老人組織社會團體，從事休閒活動。二、舉行老

　　人休閒、體育活動。三、設置休閒活動設施。」

　　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 2條規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第 3條第 1款規定：「依本辦法

　　申請補助者，應符合下列條件：一、依法登記或立案之非營利法人、

　　機構、學校或團體。」第 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本辦法之補助項目

　　如下：一、改善設施設備：辦理社會福利工作所需之設施設備。」第

　　6條第 1款規定：「申請補助之審查作業方式如下：一、審查分初審及

　　複審，初審後並加註意見提請複審小組進行複審。但申請補助金額在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得不經複審。」第 7條規定：「複審小組之

　　任務如下：一、依社會局施政需求，審核計畫之適切性。二、審核計

　　畫執行能力與預期效益。三、審核經費編列合理性。複審小組成員至

　　少三人，召集人由社會局指定科長層級以上人員兼任，其餘成員由社

　　會局就下列人員組成：一、承辦科室人員。二、相關業務單位人員。

　　三、本府各相關福利委員會代表或專家學者。前項第三款成員不得少

　　於全體小組成員二分之一。複審小組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開會；經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成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任代理人出席。成員為無給職。……。」第 8條規定：「社

　　會局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申請人。」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第貳點規定：

　　「依據：一、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七條。二、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相關

　　子法。三、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點。四、長期照顧十

　　年計畫 2.0。五、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參點規定

　　：「補助對象：一、立案之社會團體（含社區發展協會）。……。」

　　第肆點規定：「據點布建原則：一、延續性據點：前一年度經核定本

　　局據點者，可延續申請次年度計畫。……。」第玖點規定：「本計畫

　　各類型據點之補助項目、標準及經費核銷注意事項、應附文件由本局



　　每年公告之。」第拾貳點規定：「審查作業：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

　　利服務補助辦法』辦理審查，並得視本局經費及申請單位執行狀況，

　　予以核定。」

　　111 年度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各類

　　型據點之補助項目及標準第 2點規定：「各類型據點服務規範、補助

　　項目金額上限：（節錄）

設

備

費 

1.……延續性據點……上限 5 萬元。 
…… 

　　　　　　　　　　　　　　　　　　　　　　　　　　　　　　　」

　　第 3點規定：「補助項目及基準：（節錄）

補助項

目 
內容及標準說明 

設備費 …… 
2.補助項目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立或課程活動所需之設備為主，本局得依單位所提需

求及審查結果決定核給與否。 
3.已核准補助之設備，三年內不得再重複申請……。 
…… 

　　　　　　　　　　　　　　　　　　　　　　　　　　　　　　　」

　　備註：

　　1.補助項目及額度依本局審查結果核定。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原處分機關核定補助金額未確實查察與據點實際

　　需求不符，造成核定金額誤判：1.體脂計符合共餐長輩及講師使用，

　　故選購之。2.折疊椅因共餐據點椅子斷裂，不敷使用，報請活動中心

　　承辦人處理。3.額溫槍因共餐據點 2處現有 2支，1支已壞，1支不準確

　　，因防疫需求有必要申購。4.共餐使用之隔板，有許多斷裂、有些缺

　　角鋒利，並且尺寸不一，勉強使用，亦因防疫需求，有必要申購防疫

　　隔板。5.急救箱係原處分機關建議使用一般業務費購買。請撤銷原處

　　分，准予上開項目經費之申請補助。

三、查本件訴願人申請 111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申請補助計畫總

　　經費合計 112萬 5,724元，其中設施設備費部分，申請補助 4萬 8,280元

　　。經原處分機關於 111年 2月 11日辦理初審，於 2月 17日召開複審會議

　　進行複審後，核定補助總經費合計 108萬 2,244元，其中設施設備費部



　　分，包括急救箱等 5個項目不予補助，其餘部分核定補助 4,800元，有

　　訴願人 111年 1月 10日申請表、補助經費核定表、111年 2月 17日複審會

　　議紀錄及採證照片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體脂計符合共餐長輩及講師使用、共餐據點椅子斷裂，

　　不敷使用、共餐使用之隔板，有斷裂、缺角、尺寸不一，因防疫需求

　　有必要申購、現有額溫槍已壞掉或不準確，因防疫需求有必要申購及

　　係原處分機關建議使用一般業務費購買急救箱云云。本件查：

（一）按立案之社會團體，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服務者，得依規定之

　　　項目申請補助；補助項目為設備費者，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設立或

　　　課程活動所需之設備為主，已核准補助之設備， 3年內不得再重複

　　　申請；申請補助之審查，分初審及複審，初審後提請複審小組進行

　　　複審；複審小組應依原處分機關施政需求，審核計畫之適切性、執

　　　行能力與預期效益及經費編列之合理性；複審小組成員至少 3人，

　　　召集人由原處分機關指定科長層級以上人員兼任，其餘成員由承辦

　　　科室人員、相關業務單位人員及本府各相關福利委員會代表或專家

　　　學者組成，且該代表或專家學者成員不得少於全體小組成員二分之

　　　一，複審小組應有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為補助辦法第 3條第 1款、第 4條第 1

　　　項第 1款、第 6條第 1款、第 7條、實施計畫第貳點第 5款、第參點第 1

　　　款、第玖點、第拾貳點、111年度補助項目及標準第 3點所明定。

（二）查本件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助，有關設施

　　　設備費部分申請行動硬碟、彈力帶、彈力條、體脂計、折疊椅 /椅

　　　子、額溫槍或耳溫槍、可移動便攜式防疫隔板及急救箱等 8個項目

　　　，申請補助經費計 4萬 8,280元。經原處分機關依補助辦法第 6條、

　　　第 7條、實施計畫第玖點及 111年度補助項目及標準第 3點規定，辦

　　　理初審後，續提複審小組進行複審。經原處分機關邀集學者專家 3

　　　名、承辦科室及業務單位人員 3名組成複審小組，於 111年 2月 17日

　　　召開複審會議，作成決議：「……（三）編號 12（即訴願人）：1.

　　　急救箱非屬設備，不予核定。2.摺疊椅及隔板，區民活動中心皆有

　　　，故不予核定。3.體脂計不予核定。4.額溫槍未達年限，不予核定

　　　。……。」

（三）次依原處分機關 111年 4月 25日北市社老字第 1113057169號函所附答

　　　辯書記載：「…… 111年 2月 11日及 2月 17日初審及複審會議審查委



　　　員決議，該項目不符合原處分機關補助辦理據點之資源分配目的，

　　　原處分機關乃不予補助。……理由：……四、……（二）原處分機

　　　關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係本於有限資源下，合理分配民間團

　　　體補助額度並訂有補助計畫及審查標準，設施設備項目之審查依據

　　　點場地狀況、性質及空間之硬體環境、課程內容、服務性質及經營

　　　特色之軟體服務情形，及過去核定該據點補助設備內容及使用年限

　　　等各面向，會同外部委員共同審查核定據點之設施設備補助項目。

　　　……。」

（四）經查本件原處分機關業依法定程序，就訴願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補

　　　助申請之項目，是否符合資源分配之目的性進行審核，經複審小組

　　　綜合考量訴願人有無補助之必要，作成補助與否及補助金額之決議

　　　，且尚無組成不合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認定事實錯誤、違反行

　　　政法上一般原理原則或其他顯然錯誤之判斷情事，對於複審會議之

　　　結果，自應予以尊重。本件原處分機關依複審結果，審認訴願人所

　　　申請之體脂計、折疊椅 /椅子、額溫槍或耳溫槍、可移動便攜式防

　　　疫隔板及急救箱等 5個項目之設施設備費不予補助，並無違誤。訴

　　　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23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